
37

[
在传统的译学理念中，是没有译者的权利这一说

的。以中西翻译史为例，差不多两千年以来我们在谈

到译者时，谈到的只有“任务”、“义务”和“责任”，却从

不会提到译者的权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译者

甚至连在译作上的署名权都得不到保证。之所以如

此，我想恐怕跟当时翻译的主流对象有关：因为当时

（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

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翻译的作品大都是宗教典籍、社

科经典和文学名著，译者与原作者相比，其地位相当

卑微。当时，学界的心目中只有古贤先哲和文学大师，

哪有译者的地位，更遑论译者的权利。

曾经也有人想争一下译者的“特权”，如法国翻译

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夏尔·索雷尔（Charles Sorel,

1602-1674）。他说：“使原著再现于各个时代，按照各

个时代流行的风尚改造原著，译者对原作做相应的改

动，是译者的特权”。然而在那个“原文至上”、“是否忠

实原文是判断翻译优劣的惟一标准”的年代，岂能容

得下这样的言论？事实上，索雷尔自己也很快改口说:

“为了使译作达到卓越水平，必须选择一种明智的折

衷方法：既不受原作者的言词或意义的过分束缚，同

时也不相去太远。”

然而尽管没有人给译者以明文规定的权利，但译

者们对自己应该有哪些权利还是很清楚的，且并不放

弃。譬如对于在翻译中译者有没有权利体现自己风格

的问题，在传统译学理念看来，译者当然是无权在翻

译中体现自己风格的，因为译者的责任是传递原文的

风格、原作者的风格，而不是展示他自己的风格。但是

事实上，优秀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肯定不会满足于

做一个单纯的文字“搬运工”，跟在原文后面亦步亦

趋，被原文的语言文字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譬如傅雷，

他明确倡言“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

而在神似”，其用意也就是要求译者摆脱原文语言文

字的“形”。众所周知，傅雷的翻译风格就很明显，我们

拿起随便哪一本傅雷的译本，只消看上几页，不用看

封面上译者的署名，就立即能感觉到这是傅雷的译

本。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许多读者正是因为

喜爱傅译的风格才爱上巴尔扎克的作品、爱上罗曼·

罗兰的作品的。这里，翻译的事实与传统的译学理念

显然背道而驰，形成了一个悖论。

同样的“悖论”也存在于前几年围绕葛浩文翻译

莫言的作品所引发的争论上：一方面我们都看到，葛

浩文的翻译“是把莫言作品推向诺奖领奖台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人对他“连删

带改”的翻译表示“质疑”，说他“改坏了”莫言的原作。

翻译界这种“悖论”的由来其实是跟我们的翻译

理念没有根据翻译的事实调整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对

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一直停留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

层面，由此产生的对所谓合格译文的理解也就是“忠

实”地实现了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至于这种“转换”

的实际效果如何，即译文能不能为译入语读者所接

受，所喜爱，能不能在译入语环境里产生影响，等等，

传统的译学理念是不考虑的。

有鉴于此，当代译论开始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

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重申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

强调翻译的使命就是要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

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当代译论呼唤“译者登场”，突出

译者作为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协调者的身份，揭

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意识形态、国家政治、民族审

美趣味等各种因素制约下对译文的“操控”。

确立了现代译论意识，把握住了翻译的使命，那

么原先的许多“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了：首先，不要把

“是否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

作为评判翻译优劣的惟一标准。“忠实”只是我们评判

翻译的一个标准，但不是惟一标准，我们还应该考虑

翻译是否切实有效地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跨文

化交际，这是评判翻译行为、尤其是译介行为和活动

是否成功的更为重要的标准。以这个标准去看翻译，那

么葛译莫言是否成功，傅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翻译

风格是否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那就都不是问题了。

有人会表示担心：你这样公开地宣称译者的权

利，声称译者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译者可以根据译入

语语境的实际情况对译文进行一定的“操控”，是否会

导致“胡译”、“乱译”的产生呢？这种担心是多虑了。其

实，翻译界的“胡译”、“乱译”现象早已有之，它并不需

要现代译论来赋予它“权利”，它与我们对翻译问题和

翻译现象的学术探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制止、遏止

以及尽可能地杜绝“胡译”、“乱译”的现象，首先当然

是依靠译者的自律，但更重要的恐怕还需要加强翻译

批评。加强翻译批评，使“胡译”、“乱译”无地自容，没

有市场，使“胡译”、“乱译”的译者声誉扫地，与此同时

再建立相关的翻译法律法规，这才是杜绝“胡译”、“乱

译”现象的切实有效途径。

这里还有一个与翻译有关的问题在此也不妨顺

便提一下。这就是优秀翻译文学奖该如何评奖的问

题。我们现在通常的做法是，今年评奖的话，那就把候

选译作设定在之前两三年时间里出版的译作上。这种

做法其实是不符合翻译规律的。译作不像创作，可以

在较短时间内即显现出它的社会效应。译作需要接受

读者的考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优秀的翻译家

往往需要多年时间打磨一部译作，而译作问世后也还

需要相当的时间看它能否被读者所接受，能否对译入

语国家的文学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优秀翻译

文学奖的评选不妨借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办法，综

合地考察候选翻译家的译作及其社会影响，这样才有

可能把真正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评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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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权利与翻译的使命
□谢天振

[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

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

翻译研究会顾问，中国翻译协会

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翻

译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批评者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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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媒体上关于图书翻译问题

的报道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而随着互联

网和移动网络的发展，对翻译问题的讨

论更是越演越烈，比如翻译稿酬的问

题，翻译标准的问题，还有一些个别而

非典型的翻译出版现象。这种讨论和

报道一方面激起了大众对翻译出版的

兴趣和关注，这自然是件好事；而另一

方面，翻译出版涉及较为专业的知识和

行业经验及惯例，如果要让讨论朝着有

利于行业生态和读者大众的方向发展，

尚有待业内人士说出一些对他们而言

最为日常的事情，建立某种讨论的基

础。

我从事翻译出版不过10年，业余时

间译过几本书，比我资深的同行和前辈

数以万计，本不应由我来当“出头鸟”。

但问题在那里，如果视而不见，身在此

间充耳不闻，又觉得如坐针毡，好像对

自己的职业不负责任似的。就当做抛

砖引玉，希望同行们多批评指正。

先说翻译稿酬问题。

我自己作为出版编辑，为一本书寻

找译者，首先会询问译者的问题是：“有

没有兴趣翻译这本书？”我觉得翻译一

本书，兴趣是第一位的，这当然是基于

我个人的经验。可能有些同行会认为，

专业知识和研究方向是最重要的，这当

然没错，但具备与这本书相关专业知识

的人甚至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

未必有兴趣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将它翻

译过来。在高校任教的译者应该最为

清楚，因为图书翻译不算科研成果。

我觉得尊重译者的兴趣，或者说尊

重任何一个人的兴趣，是人与人之间交

往的基本素养。编辑需要译者付出长

时间的智力劳动，更是首先应该将对方

的兴趣放在第一位，对于我而言，这几

乎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最基本礼节。

第二个问题，我会问译者：“最近有

没有时间翻译这本书？”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和工作的安

排。询问对方有没有时间做某件事，是

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是一种人与人

交往的最基本的礼貌。

而另一方面，出版方一旦签下一本

书的翻译版权转让合约（并支付版权转

让预付金），就规定了出版期限和版权

年限。出版期限一般为18个月，如果届

时没有出版，出版方很可能要向国外的

版权权利人支付一笔额外费用；版权年

限一般为5年，也就是说，出版得越晚，

销售的时间就越少，如果一本书翻译了

两年，编辑收到译稿后，用了半年时间

将之出版，销售期就只有两年半。这方

面极端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某本书花

去了差不多所有的版权年限，出版仅一

两个月，就结束了销售时间，如果继续

保有版权，就需要续约并再次支付预付

金。这就要求译者有相对可以集中用

于翻译的时间，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前提

下尽早完成。

第三个问题，是翻译稿酬问题。

首先应该澄清的是，无论是文学类

图书还是人文社科类图书的翻译，与商

业笔译、商务口译不同。不同之处在于

行业的差别，产品的差别，如果以商业

笔译或商务口译的薪酬标准来要求图

书产品支付同样的稿酬，这是对出版业

的无知。

翻译稿酬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图书

市场能接受的一本书的定价和销量，因

为翻译稿酬是图书的基本成本，跟版权

转让费、印制成本等各项费用一同纳入

“本量利”核算公式。而书的定价，又取

决于国民在精神文化产品上的总体消

费水平，书的销量更是很难预测，用法

国伽利玛出版社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

的话说：“我们永远也无法预知一本书

的命运。”

每本书都有个“首印量”，如果市场

接受度不错，才会“加印”；如果市场反应

一般，那么这本书就到此为止；如果几个

月乃至更久都滞销，就会产生退货。

那么，从出版方来说，以千字计算

的稿酬实际上是作为一本书的固定成

本来保证译者劳动的基本报酬。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译者拥有译文的版权，

如果译者觉得该书有畅销潜质，可以提

出在翻译合约里加一个印数稿酬，每千

册可增加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一，而如果

是常销书，按照一般五年期限的合约，

再版则需要续约并再支付稿酬。当然，

如果一本书是公版，也就是作者已经离

世50年，那么译者可以提出以版税方式

结算翻译稿酬。

在讨论翻译稿酬问题时，还有个常

见的误区，有些人提出文学翻译在傅雷

的时代可以让人过上很好的生活。需

要说明的是，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加入

世界版权公约，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

信中就谈到这一点：罗曼·罗兰显然更

赏识回国后失踪了的敬隐渔，婉拒了傅

雷提出翻译其作品的请求，傅雷在回信

中可谓不卑不亢，说由于中国没有加入

世界版权公约，翻译他的作品其实并不

需要作者授权。也就是说，傅雷翻译的

是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作品，拿的

是作者才能享有的版税。另外，傅雷明

确说过他并不很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

但依然翻译了他多部代表作，获取的稿

酬也是版税。更别忘了，那时中国的翻

译出版才刚开始，各种世界名著都是初

次引进。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能够单纯

以文学翻译为生的翻译家，恕我孤陋寡

闻，我不知道除了傅雷之外还有几人。

比如在诗歌翻译方面让后来者高

山仰止的梁宗岱先生，毕生是以教授外

语为生。梁宗岱翻译的作品并不是很

多，但都是他兴趣所及、喜爱得不得了

的作品。我们常说翻译最重要的是态

度，尊重兴趣，尊重自己的精神追求和

品位，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态度。这是

“译什么”的问题，而“怎么译”，则是翻

译过程中的态度问题。

从翻译出版来说，任何一份翻译版

权转让合约，都有这一条：译文必须忠

实于原文。有些版权合约甚至将其放

在第一条。忠实原文，至少包括了不增

减原文的意思，行文风格上尽量接近原

文。而我们熟知的“信、达、雅”，居于首

位的“信”就是忠实原文，而“达”则是行

文顺畅，让读者容易理解，“雅”并非典

雅（这又是一个误区），而应解释为接近

原文风格。

所以当讨论翻译标准时，一定是在

翻译出版的层面上，如果是个人翻译作

品给自己或“朋友圈”把玩，这也根本不

需要版权方授权，更不需要有什么翻译

标准。比如把莎士比亚十四行翻译成

一首七律，甚至翻译成一首信天游、打

油诗，有何不可？遑论把泰戈尔翻译成

“冯唐诗”了。但一旦要将这样的“译

作”付诸出版，公之于众（publish），则

是另一回事。

而真要讨论翻译，现在很多高校的

外语学院都设有翻译理论专业，需要的

不单是懂外语或第二外语，还要有一定

的语言学基础，把“能指”“所指”先搞搞

清楚，才能具有真正讨论翻译的资格。

或者，就像陆谷孙先生说的那样，你先

翻译100万字，再来谈翻译问题。

还是回到翻译出版，除了具有一定

的外语水平、良好的母语语感、语言转

换的基本技巧——这都是能力问题，没

有就不要做这件事——最重要的还是：

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对待作品的态

度、对待文字工作的态度、对待读者的

态度……态度是不是认真，是不是端

正，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出版工作

者也是如此，纯粹为了卖钱，就不要从

事出版工作，因为出版的第一要义是传

播知识和文化，其次才是追求利润，而

二者并不矛盾，优秀的译著从来不缺读

者——至于把自己的译著吹捧为“史上

最佳”则是另一回事。

出版是精神文化领域的产业，从事

翻译和出版的人，都被社会民众称为

“文化人”。我相信这个词包含了“优

雅”这层意思，而优雅是当下这个社会

最欠缺的。时尚界流传一句话：“优雅

是一种态度（Elegance is an atti-

tude）”，我想把这句话倒过来说：态度

是一种优雅。

翻译出版：态度是一种优雅
□何家炜

巴黎咖啡节颇带有传统文化气韵。我跟友人一起凑热闹，

来到塞纳河右岸的“雷奥纳尔咖啡馆”，品尝牛奶咖啡和热巧

克力。“雷奥纳尔”即指达·芬奇。饮者落座，抬头就见意大利文

艺复兴画圣的杰作《乔贡德之妻像》（la Joconde），中文称“蒙

娜丽莎”。然而，有影响的罗马历史学家罗伯托·德·扎普利肯

定，现存卢浮宫的这幅名画并非乔贡德之妻，达·芬奇为伊绘

的肖像早已散佚。

“乔贡德之妻”一说源自佛罗伦萨文艺史家乔乔·瓦萨里，

至今由意大利学者朱塞佩·巴朗迪广为传播。扎普利驳斥其杜

撰，断言：瓦萨里之说纯属虚构。此君从未见过那幅油画，所写

皆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得悉扎普利的论断，我在巴黎旧书摊上淘到乔乔·瓦萨里

1550年发表的《意大利画家列传》翻阅。此书全名为《意大利杰

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列传》，叙述“托斯卡纳黄金时代”里

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等13位艺坛朗星的不凡生涯，第八

章是“达·芬奇”（1452-1519）。在这篇追踪《蒙娜丽莎》一画作

者的长文里，瓦萨里记载：“他接受弗朗切斯科·乔贡德之请，

为其妻蒙娜·丽莎绘一幅肖像，画了4年，终未完成。这幅画现

存枫丹白露，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身边。任何一个想知道艺术

能完美描摹自然的人审视这个头像，都会信服这是真的。莱昂

纳多极其微妙地绘出了她面庞的细部。眼睛闪烁光泽，含蕴人

见的滋润，栩栩如生。眼圈淡红，惟妙惟肖。睫毛纤细，浓眉清

晰，漪澜逶迤，透于玉肌，浑然天成……”

我在达·芬奇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细瞧《蒙娜丽莎》的

芳容，惊异地发现，彼姝面庞上没有丝毫眼睫和眉宇的形迹，

与瓦萨里精心描述的“弯弯浓眉”和“纤细睫毛”完全不相符

合。这幅肖像画的另一突出部分，是作为人物背景的山水风

光；它奇妙映衬出作者“人天合一”的旷远宇宙观。瓦萨里在《达·芬奇》一文里对逝

者的天才由衷赞佩，说他是“明暗”绘画技巧的首创者，可对此近似中国山水画的

特征却无片言只语，好像也不近情理。

更让人费解的是，乔贡德是佛罗伦萨丝绸巨贾。达·芬奇为其娇妻作画，非但

不给伊穿绫罗绸缎，反而一身玄色，犹如丧服。循此，罗伯特·德·扎普利进一步披

露，生意大户乔贡德家在税制严格的佛罗伦萨经营，收支账目一一记录在案。乔氏

委托当时已声名远播的达·芬奇作画，报酬肯定不菲，可账本上竟无任何记录。他

的遗嘱及遗产册录里也未提及此画，甚为反常。看来，卢浮宫现今向公众展示的

“蒙娜丽莎”画像根本不是“乔贡德之妻”，真相另当有确切历史出处。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曾两度去达·芬奇在卢瓦尔河畔隐居的克洛·吕塞古堡，

了解这位欧洲文艺复兴大师的晚景。史载，1517年至1518年，影响波及意大利南

部和西班牙的罗马教廷主教路易·阿拉贡周游欧洲荷兰、德国和法国。在受法王弗

朗索瓦一世款待期间，爱好艺术的他曾于1517年10月10日赶到克洛·吕塞古堡，

造访迟暮之年的达·芬奇。奉陪阿拉贡主教一同前往的是天主教士安东尼奥·德·

贝亚蒂斯。后者当时记录了路易·阿拉贡主教与达·芬奇的会晤。1519年，阿拉贡主

教谢世。两年后，贝亚蒂斯写出他在欧洲连续陪同主教10个月的《游记》。这份“回

忆录”里，贝亚蒂斯追记当年跟阿拉贡主教一同拜见达·芬奇的情景。他和主教在

大师的画坊里看到三幅油画，一幅是《施洗约翰》，一幅是《圣母、圣婴与圣安娜》，

还有一幅是朱利安·德·美狄奇委托达·芬奇特别为其子伊波里多画的慈母像。正

是后者被人误认作《乔贡德之妻》肖像，存入卢浮宫。不争的事实是，贝亚蒂斯的笔

录系达·芬奇亲口所述，证实今人扎普利提出卢浮宫所存“珍宝”非蒙娜·丽莎画像

凿凿有据。

委托达·芬奇为其子画慈母像者是谁呢？在其回忆录里，贝亚蒂斯透底，确指

是朱利安·德·美狄奇。此人属佛罗伦萨望族，平日耽于逸豫，生活放荡。一次，在乌

尔比诺夜宴后，他奸污了贵族闺秀帕希霏卡·布朗蒂尼，致使对方怀孕，产下一男

婴。女子分娩后患产褥热悲惨死去。朱利安·德·美狄奇最终认下被损害女子的遗

孤，立为子嗣，取名伊波里多。为让小伊波里多追思亡母，美狄奇找到达·芬奇，请

他为孤儿画一幅慈母肖像，聊慰心灵。达·芬奇跟伊波里多有类似的不幸遭遇。他

母亲是个卑贱的女仆，被主人糟蹋，产下无名份私生子。达·芬奇以对母亲的怀恋，

绘出了慈母对爱子的微笑。这幅肖像，不是“永恒的微笑”，实际应题为“慈母的微

笑”，或者取伊波里多生母的芳名《帕希霏卡》。

据意大利历史遗产评估全国委员会主席希尔瓦诺·芬切堤的考证，达·芬奇臆

想的《帕希霏卡》实际上有个模特儿，即被画家昵称为“淘气鬼”的萨拉伊，真名吉

安·吉亚莫·卡普洛蒂。萨拉伊自幼跟随达·芬奇习画，深得师傅宠爱，超出一般师

徒关系。希尔瓦诺·芬切堤及他领导的文物鉴定班底被誉为“全球最佳艺术侦探”。

他们查明，达·芬奇最后一幅传世之作《施洗约翰》是以容貌俊秀、气宇非凡的萨拉

伊为原型的，萨拉伊还是《蒙娜丽莎》画幅的真正模特儿。

我找到堪比希腊神话人物阿多尼斯的萨拉伊肖像，与达·芬奇画的《施洗约

翰》对照，其酷似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我于是进一步询查当代德国汉堡艺术史学

家亚历山大·贝里格关于《蒙娜丽莎》谜团的解说。贝里格根据史料说，达·芬奇与

萨拉伊是同性恋人。1516年，达·芬奇决定应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邀赴昂布瓦兹的

克洛·吕塞古堡，行前让萨拉伊来选自己的作品保存。萨拉伊挑了《利亚与天鹅》等

数幅，其中就有《蒙娜丽莎》。1519年，达·芬奇逝世，骨灰撒在卢瓦尔河谷。不久，萨

拉伊也在故乡米兰神秘死去。人们在其遗产名录里看到有《蒙娜丽莎》肖像，而画

幅本身却杳无音讯。至于蒙娜·丽莎本人，她在夫婿弗朗切斯科·德·乔贡德死后，

进了圣奥尔索拉女修院，卒于1542年，与达·芬奇相差23载。

达·芬奇为乔贡德之妻画像，应该是确实的。不仅乔乔·瓦萨里有文字记载，德

国海德堡图书馆收藏的《阿戈斯蒂诺·维斯普齐游记》中关于西塞禄的一段注释

里，也提到达·芬奇为蒙娜·丽莎绘肖像。只是，这幅作品随着其保存者萨拉伊死去

而人亡画逸。卢浮宫至今不肯，或者说难以承认这个事实，仍在固守“蒙娜丽莎”的

神话。希尔瓦诺·芬切堤批评这种闭眼不看现实的态度“实在盲目之极”，呼吁卢浮

宫当局“要严肃认真，承认自己搞错了”。

意大利方面与卢浮宫的争执并非始于今日。一些意大利人始终质疑《蒙娜丽

莎》真是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花钱从达·芬奇手中买下来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诗人加

布里埃尔·达驽佐曾大肆宣扬：“是法国盗窃了‘蒙娜丽莎’，应该物归原主！”上世

纪之初，果然发生了轰动巴黎的“蒙娜丽莎”失窃案。

1911年8月22日，卢浮宫刚一开门，画家路易·贝鲁走进文艺复兴大厅，发现

宫中珍宝《蒙娜丽莎》不在原位，急忙找到值勤的看守长布帕尔迪。看守长猜测可

能是授权移动画幅的负责人勃洛挪去拍照了，但勃洛赶来圆睁双眼惊呼：“‘乔贡

德之妻’肖像被盗！”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列宾调动大批警力缉查，从指纹着手破案。

8月28日，《巴黎日报》总部来了个名叫吉里·彼埃莱的人，向警方提供“神秘线

索”。记者报道的内容传到外省。正在立体派发源地塞莱度假的毕加索听到此消

息，即刻赶回巴黎。因为，他和《米拉波桥》一诗作者阿波里奈尔曾经从这个彼埃

莱手里收购过对方在卢浮宫偷出来的两个钙岩质小雕像。毕加索认为那宝贝是

伊比利亚雕塑，应该归他这个西班牙人。此时形势严峻，难说彼埃莱没有向警方

供出他们俩，毕加索急着跟阿波里奈尔商量，说道：“咱们干脆把雕像扔进塞纳河

里吧！”但诗人出了锦囊妙计：通过他在报界认识的记者，悄悄把东西送还卢浮宫

了事。警方果然依据彼埃莱的“线索”，怀疑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二人幕后操纵，

“绑架”了《蒙娜丽莎》。阿波里奈尔遭到拘留，关进“桑岱监狱”，受审时拒不提供

任何线索，更没有牵连已在警方备案、一直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毕加索。

警察搜查诗人阿波里奈尔住所，一无所获，最后释放了他。毕加索侥幸“漏网”，心

有余悸。两年后，卢浮宫悬案真相大白，原来是为《蒙娜丽莎》画幅安装玻璃框的

意大利工人梵森佐·贝鲁齐决定“带她回娘家”。意大利全国公众将被法国作为窃

贼逮捕的贝鲁齐捧为“民族英雄”。当是时，在法国警方眼里大有绑架之嫌的毕加

索方才释然，反唇相讥：“瞧瞧《阿维侬窑姐儿》的耳朵，你们会认出那是两个石雕

像上的！”

《蒙娜丽莎》终于又“完璧归赵”，回到了卢浮宫。可当时绝少有人知道，此《蒙

娜丽莎》并非瓦萨里原来所指的《蒙娜丽莎》。

在达·芬奇咖啡馆，我们跟两位侍者攀谈，问及店名来历，二人竟然不晓得它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有渊源。至于问到天天在墙头瞧着他们忙碌的《蒙娜丽

莎》，彼辈更是一无所知，令人感慨眼下巴黎这座“启蒙城”的懵然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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